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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结果暨 

被动减持达到1%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能源”）原持有甘肃蓝科

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科高新”)34,148,665股，

占公司总股本 9.63%。 

 截止本公告日，中国能源持有蓝科高新股份变更为 24,148,665 股，占公

司总股本 6.81%。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二中院司法裁定强制拍卖中国能源持有公司股份，

中国能源被动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浦

发”）拥有蓝科高新 129,279,409股股份表决权，占蓝科高新总股本的 36.47%；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国浦发拥有蓝科高新 119,279,409 股股份表决权，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33.64%。 

 本次权益变更后，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司法拍卖基本情况 

2023 年 9 月 29 日，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二中院”）做出裁定，拍卖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能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持有的“蓝科高新”股

票。（执行裁定书文号：（2021）沪 02执 138号）。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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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甘肃蓝科石化高

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补充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0）。二中院将于 2023年 11月 6日 10时至 2023年 11月 9日 10时

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www.jd.com）上公开拍卖被执行人中国能源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持有的“蓝科高新”40,000,000 股股

票。 

2023 年 11月 9 日，公司通过网络公开渠道查询获悉，中国能源被司法拍卖

40,000,000股股票已流拍。 

2023 年 11 月 20 日，上海电气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向二中院提出申请，

“按照蓝科高新现市价计算，拍卖 40,000,000 股将不足清偿被执行人的全部债

务，故向本院申请追加拍卖 10,000,000 股股票。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申请追

加拍卖 10,000,000 股蓝科高新股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二中院

裁定：“追加拍卖被执行人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蓝科高新

10,000,000股股票（证券代码:601798)。”（2021）沪 02执 138号之一 

2023 年 12月 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甘肃蓝科石化高新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8）。二中院将于 2023年 12月 30日 10时至 2023年 12月 31 日 10时止

（延时除外）在“京东网”（www.jd.com）上公开拍卖被执行人中国能源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持有的“蓝科高新”50,000,000 股股票。 

2024 年 1月 2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甘肃蓝科石化高新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2）。2023年 12月 30 日，竞买人钟革、张寿春通过京东司法拍卖网站以最高

应价分别竞买了中国能源持有的蓝科高新（证券代码 601798）1000 万股、1000

万股股票，分别占蓝科高新总股本的 2.82%、2.82%；此外，中国能源持有的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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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证券代码 601798）3000万股股票因无人竞价而流拍。 

2024 年 2 月 2 日，公司收到二中院司法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吉拍卖”）邮寄送达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网络司法拍卖事项通知书》，获悉二中院裁定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www.jd.com)上公开拍卖被执行

人中国能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持有的“蓝科高新”

30,000,000股。 

2024 年 2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编号：2024-011） 

2024 年 3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编号：2024-023）。二中院

裁定：中国能源持有的上市公司 1000 万股股份过户到安忠歌名下，中国能源持

有的上市公司 1000万股股份过户到韩莉莉名下，分别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82%、

2.82%。 

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4 年 4月 18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文

号：（2021）沪 02 执 138号之六）裁定： 

“一、解除对被执行人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1,000 万股股票

（证券名称:蓝科高新，证券代码:601798）的冻结，并将上述股票的所有权归买

受人戴徐雅所有。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戴徐雅时起转移。 

二、买受人戴徐雅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三、中国能源股份变动情况 

中国能源原持有蓝科高新股份数量 34,148,665 股，占蓝科高新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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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截止本公告日，中国能源持有蓝科高新股份数量 24,148,665 股，占蓝科

高新总股本的 6.81%。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中国浦发及一致行动人持有蓝科高新权益情况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浦发”）一致行动人为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机资产”）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农机”）和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合”）。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国浦发拥有蓝科高新 129,279,409 股股份表决权，占

蓝科高新总股本的 36.47%；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国浦发拥有蓝科高新

119,279,409 股股份表决权，占蓝科高新总股本的 33.64%。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国浦发及一致行动人持有蓝科高新股份、表决权的数

量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名称 
持有股份情况 持有表决权情况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中国浦发 17,000,000 4.80% 129,279,409 36.47% 

国机集团 26,715,356 7.54% 26,715,356 7.54% 

国机资产 78,130,744 22.04% - - 

中农机 5,328,000 1.50% 5,328,000 1.50% 

中国联合 5,200,000 1.47% 5,200,000 1.47% 

合计 132,374,100 37.34% 166,522,765 46.97% 

注：1.中国能源与中国浦发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中国能源持有的上市公司表决权委

托中国浦发行使。国机资产与中国浦发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国机资产将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表决权委托中国浦发行使。 

2.本次权益变动前，中国能源持股数量为 34,148,665 股，持股比例为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 9.63%。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国浦发及一致行动人持有蓝科高新股份、表决权的数

量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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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持有股份情况 持有表决权情况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中国浦发 17,000,000 4.80% 119,279,409 33.64% 

国机集团 26,715,356 7.54% 26,715,356 7.54% 

国机资产 78,130,744 22.04% - - 

中农机 5,328,000 1.50% 5,328,000 1.50% 

中国联合 5,200,000 1.47% 5,200,000 1.47% 

合计 132,374,100 37.34% 156,522,765 44.15%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国能源持股数量为 24,148,665股，持股比例为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 6.81%。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与中国能源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性，上述

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